
信用卡消費分期付款約定事項 
申請人已詳閱且遵守以下約定事項，並同意永豐銀行日後可透過永豐銀行所有通路為其辦理信用卡分期付款相關服務： 
一、 申請人簽署本申請書後，並非表示分期交易正式成立，申請人須透過永豐銀行通路確認執行各項分期產品交易，並確認所應

適用之各分期產品交易條件後，各項分期功能始得正式啟用。 
二、 永豐銀行信用卡消費分期付款包含信用卡帳單分期付款、單筆消費分期付款等產品(3~30 期)。 

(一) 帳單分期付款係針對信用卡帳單餘額(當期信用卡帳單應繳總金額扣除最低應繳金額)採分期方式還款。 
(二) 單筆消費分期付款係針對刷卡交易（如一般消費、學費、稅款等單筆交易）採分期方式還款，境外投資交易平台之交易

不適用分期付款功能。 
三、 信用卡消費分期付款收費方式： 

(一) 信用卡消費分期付款之還款方式以申請金額(本金)依申請人選擇的分期期數按每一月為一期平均攤還，未能整除之金額
併入首期繳納；各期利息按剩餘本金依約定利率計收；各期分期款以「轉換分期生效日」之次月開始每月相對應日(無相
對應日之月份，為該月份之末日)為入帳日。舉例：申請人於 3 月 8 日申請信用卡消費分期付款成功，首期入帳日則為 4
月 8 日，將掛帳於當期帳單中。 

(二) 各產品分期利率說明： 
1. 帳單分期付款：分期年利率上限 15%，總費用年百分率等同分期利率。詳見 mma.tw/C007N。 
2. 單筆消費分期付款：分期年利率上限 15%，總費用年百分率等同分期利率。詳見 mma.tw/C03d。 
3. 如永豐銀行所提供信用卡消費分期付款產品及活動之年利率低於本條款所揭露者，則申請人同意適用。 
4. 總費用年百分率計算範例：分期金額 10 萬元，分期期數 12 期，分期利率 10.5%，總費用年百分率等於 10.5%。 

註： 
(1) 本條款揭露之年百分率係按主管機關備查之標準範例予以計算，實際條件，仍以永豐銀行提供之產品為準。且每

一客戶實際之年百分率仍視其個別產品、授信條件及實際分期金額而有所不同。 
(2) 總費用年百分率之計算基準日為 2024 年 3 月 1 日。 

四、 每期分期付款應付本金、利息及其他因該筆分期交易衍生之相關費用均應計入當期信用卡帳單最低應繳款項，不得使用循環
信用；若申請人未於當期信用卡帳單繳款截止日前繳足當期信用卡帳單最低應繳金額，則仍依永豐銀行信用卡契約計算違約
金。未清償之餘額將占用申請人信用卡帳戶的信用額度，且一經申辦完成後，不得變更申請金額及償還期數，完全清償前亦
不得更改帳單週期。申請人按月繳付信用卡帳款，如有溢繳情形時，該溢繳之金額將列入下期信用卡帳單抵付下期信用卡帳
單之應繳款項，不會提前清償信用卡消費分期付款之金額。 

五、 申請人申請各分期產品後，當期信用卡帳單如有逾期或未繳足最低應繳款項而未能清償每期應付本金時，就該帳款之餘額將
列為申請人次期信用卡帳單之前期未繳金額，並依永豐銀行信用卡契約之約定，以申請人各期應付本金繳款截止日當時所適
用之循環信用利率計收遲延期間之利息。若申請人於分期還款期間內，有逾期繳款或其他違反信用卡契約之情事，則所有未
償還之分期金額將視為全部到期，全部列入下期信用卡帳單之應繳金額，永豐銀行並得依下述第六、約定收取提前清償違約
金。 

六、 辦理信用卡消費分期付款後，永豐銀行將輔以簡訊方式再次告知申請人期數、利率、總費用年百分率等重要資訊，且申請人
可於申請日翌日起算七日內致電永豐銀行信用卡服務專線取消，無需負擔任何費用或違約金。指定時間之後申請人亦得隨時
申請提前結清信用卡消費分期付款剩餘款項，除已收取之分期利息/其他衍生費用不予退還外，未入帳之剩餘利息將不再計
收，惟須支付提前清償違約金，每筆提前清償違約金以剩餘尚未入帳期數×新臺幣 30 元計收，例：申請人申請提前清償時，
尚餘未入帳期數為 6 期，則需支付提前清償違約金新臺幣 180 元；倘餘 3 期，則需支付提前清償違約金新臺幣 90 元；依此類
推，逐期遞減。 

七、 七、 信用卡消費分期付款之金額及利息/其他衍生費用無法適用永豐銀行現金回饋及依「紅利享樂回饋計劃」活動辦法累積
紅利點數。 

八、 八、 信用卡消費分期付款係由永豐銀行一次墊付消費款予特約商店，並由申請人分期繳付消費帳款予永豐銀行。永豐銀行並
未介入商品之交付或商品瑕疵等買賣之實體關係，相關商品退貨或服務取消之退款事宜，申請人應先洽特約商店尋求解決，
如無法解決，得要求永豐銀行就該筆交易以帳款疑義之處理程序辦理，不得因此拒付信用卡款項。 

九、 九、 本約定事項有效期間自申請人簽署本申請書之日起一年有效，有效期間屆滿之前，經永豐銀行審核同意續約、且永豐銀
行未接獲申請人通知終止本約定事項，得自動續約一年，其後亦同。爾後如信用卡消費分期付款條件變更事項不劣於本條款
所揭露者，則同意永豐銀行另行通知後適用。各產品注意事項詳見永豐銀行網站 bank.sinopac.com。如申請人欲終止本約定
事項之約定，得隨時以電話告知永豐銀行。 

十、 十、 申請人同意永豐銀行保留最終核准信用卡消費分期付款與否，以及核准金額、期數及適用分期利率之權利。 
 
 

持卡人簽名 

(申請人中文正楷簽名) 

★ 
身分證字號 

★ 

※申請人已詳閱並同意本信用卡消費分期付款功能約定事項內容。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連絡電話 

 

服務專線：02-2528-7776 傳真專線：02-8253-8092 

＊服務時間：營業日9:00~ 17:00，確認傳真請於次一營業日查詢 

謹慎理財 信用至上 

循環信用利率年息5%-15%（基準日2023/3/3） 

預借現金手續費：預借現金金額 X 3.5% + 指定金額（100元新台臺幣/3.5美元/350日圓/3歐元） 

其他費用請上永豐銀行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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